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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 
馬朱雪履女士  
 
 
馬朱雪履女士：  
 
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有關執行民事案件判決的情況  

 
 
  關於你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一日的來信，我們曾於二零
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初步回覆，現謹闡述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 
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鑒於執行勞資糾紛和婚姻訴訟
案件的法庭判決遇到的問題，對於現行機制在執行民事案件的法

庭判決的成效感到關注，並要求當局考慮是否需要制訂措施，改

善執行民事案件的法庭判決的情況，尤其是勞資糾紛和婚姻訴訟

的案件。為此，我們曾邀請司法機構就執行方面的問題提供相關

統計數字和資料，以便在適合情況下，把事宜轉交有關的決策局

處理。司法機構最近告知，其統計數字是按照執行方法分類 (主
要的執行方法包括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、財物扣押令、管有令

狀、第三債務人的令狀及押記令 )，而且各項執行方法涉及不同
的事務範圍，對鑑定特定政策範疇沒有幫助。  

 
 

立法會CB(2)3092/05-06(01)號文件



 
2 
 
 

 
 

  無論如何，據我們所知，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及
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(第 336 章 )已就民事案件支付款項判決的大部
分法定執行方法作出規 定，而《高等法院規則》 (第 4A 章 )及
《區域法院規則》 (第 336H 章 )則載列了申請這些方法的常規和
程序。較為常用的一般執行方法包括：扣押債務人財產令狀、第

三債務人的令狀、押記令、在執行衡平法時委任接管人，以及在

口頭訊問後發出監禁令。《破產條例》 (第 6 章 )及《公司條例》
(第 32 章 )訂明的清盤 /破產程序雖然本身不是執行方法，但按其
目的來說，也與執行方法類似。這些一般執行方法適用於各類案

件的支付款項判決，很多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已普遍採用。這

些執行方法是現有執行機制的基石。  
 
  由於主要官員各自負責特定的政策範疇，如果執行某些
方面的判決遇到問題，有關的決策局須基於資源及政策考慮因

素，考慮推行適當的措施，以解決問題。當中例子包括，執行家

事法案件的贍養令。這些年來，民政事務局就法例提出了多項修

訂，並改善涉及贍養費受款人的法庭程序和行政措施，以便執行

贍養令和適時收取贍養費。這些措施包括：  

( a )  藉 修訂法例，在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對扣押入息

令計劃引入改善措施，確保贍養費支付人準時支付贍養

費。由於發出扣押入息令的條件放寬，更多贍養費受款

人因而受惠。在此之前，除非贍養費支付人沒有合理理

由拖欠贍養費，否則當局不能發出扣押入息令。法庭亦

可酌情豁免法律程序的若干步驟，並縮短法例規定的時

限，以加快處理扣押入息令的申請。  

(b )  制訂《 2003 年贍養費欠款的利息及附加費條例》，以
處理拖欠贍養費的問題。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起，當

局會向贍養費支付人徵收贍養費欠款的利息，以補償贍

養費受款人因贍養費支付人拖欠贍養費而蒙受的金錢損

失。為了阻遏沒有合理理由而經常拖欠贍養費的情況，

拖欠贍養費者可能須繳付數額達欠款總額 100%的附加
費。法庭已獲授權，對缺席聆訊的贍養費支付人頒布附

加費判令。假如拖欠贍養費者未有出席申請徵收附加費

的聆訊，而法庭信納經蓋印的傳票、誓章副本及聆訊通

知書已妥為送達贍養費支付人，法庭可就該項申請進行

聆訊，並可發出命令，規定贍養費支付人向贍養費受款

人支付附加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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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至於勞資案件方面，我們知悉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、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，以及司法機構政務處，均一直密切留意情況

和定期跟進有關事宜。由於此事已由各相關決策局直接處理，因

此繼續循這些途徑跟進是合適和有效的。同樣，日後如在其他範

疇發現執行方面的問題，轉交相關決策局考慮可能較為適當。  
  

 
 
 

行政署長  
(張趙凱渝代行 ) 

 
 
副本送  ：  司法機構政務長  

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 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

 
 
 
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九日  
 


